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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載述民政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聯合國的報告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聯合王國 (“英國 ”)政府在 1994年將《兒童權利公約》引伸適用

於香港，並在 1996年 2月提交一份關於香港情況的報告。該報告在 1996
年 10月由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聯合國委員會 ”)審議。聯合國委員會

完成報告的審議工作後，於 1996年 10月 30日發表審議結論，內容載於

附錄 I。《兒童權利公約》的報告須每 5年提交一次。應聯合國委員會

的要求，英國政府曾在 1997年根據該公約提交一份補充報告。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中國政府在

1997年 6月知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連同若干保留條文，由 1997
年 7月 1日起將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當局表示，適用於香港特區的聲

明和保留條文，與在 1997年 7月 1日前適用於香港的完全一樣。該等載

於附錄 II的聲明和保留條文，主要涉及兒童的工作時數、青少年罪犯的

司法審裁安排，以及難民方面的事宜。  

 
4.  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撰寫的首次報告，屬中國第

二份報告的一部分，在 2003年 6月提交聯合國。有關的審議會原定於

2005年 5月／ 6月舉行，但現已推遲至 2005年 9月 19日 (全日 )及 9月 20日
(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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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報告進行的討論  
 
5.  在 2004年 6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與政府當局及

團體代表討論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報告，以及其他

人權報告。委員在該次會議上就《兒童權利公約》提出的事項綜述於

下文各段。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兒童人數  
 
6.  一位委員留意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綜援 ”)受助兒童的

數目，由 1993年的 30 000人增至 2004年 1月的 150 000人。該委員對此表

示關注。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指出，當局已為綜援受助兒童提供多

種不同的服務和協助。跌進綜援網的兒童人數增加是與整體經濟不景

有關。政府當局認為，為兒童提供各種服務而投放的資源已相當多，

香港兒童與外國的兒童相比，情況不算特別差。政府當局又指出，1993
至 2004年綜援個案數目的整體增幅其實亦很大。  
 
7.  生福利及食物局其後告知事務委員會，根據統計數字， 15
歲以下的綜援受助人數目，由 1993年年底的 19 612人增至 2003年年底的

118 864人。他們在 所 有 綜 援 受 助 人 當 中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 於 同 期 由

16.2%增至 22.8%。 15歲以下受助人數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申領綜援

的家庭個案有所增加；這些個案主要涉及成年受助人，同時亦包括 15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由 1993年年底至 2003年年底，15歲至 59歲綜援

受助人 (大部分為健全人士 )的數目，由 30 992人增至 224 339人。他們在

所有綜援受助人當中所佔的百分比，於同期由 25.6%增至 42.9%。在同

一期間，綜援受助人的總數亦由 121 060人增至 522 456人。15歲以下受

助人數目的改變，與健全受助人數目和所有類別受助人總數的上升趨

勢，並無顯著分歧。  

 
8.  生福利及食物局亦提供了在 1993至 2003年期間，按年齡劃

分的綜援受助人數目及所佔百分比的資料 (附錄 III)。  
 
生活貧困的兒童  
 
9.  一位委員提到居於板間房的兒童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並認

為政府當局應有一套政策，確保能滿足貧困兒童的基本需要。另一委

員建議政府當局與相關的非政府機構協力定出一個科學方法，用以計

算實際生活於貧窮線之下的非綜援受助兒童人數，並制訂政策以協助

有關的家庭。  
  
10.  生福利及食物局其後回應委員的建議時表示，此類計算難

免會涉及主觀的價值判斷。據該局所述，現時 “貧窮 ”並無一致公認的

定義或量度方法。此外，亦有多種不同形式的無形收入 (例如獲資助的

房屋、教育、衞生護理、社會福利等服務 )，均難以在有關計算中反映

出來。儘管本港沒有設定貧窮線，但政府支援有需要人士的工作並不

受影響。一直以來，政府非常關注本港兒童的福祉，不僅為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社會保障安全網，亦在教育、房屋、醫療等方面提供各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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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服務。那些沒有領取綜援的家庭如有需要，亦可申請幼兒中心繳費

資助、學生車船津貼、學校書簿津貼，以及學費減免、醫療費用豁免

等其他資助。除此以外，以 “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 ”的家

庭服務，亦在照顧兒童和有關家庭的社會心理需要方面，起重要的

作用。政府會繼續按照一貫政策，致力為有需要的兒童和家庭提供適

切援助。   
 

 

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有關事項動議的議案和提出的質詢  
 
11.  在 2002年 1月 9日立法會會議上，何秀蘭議員動議議案，促請

政府盡快促使法例及政策與《兒童權利公約》互相協調，以履行本港

作為公約適用地區的國際責任。該議案獲得通過。  
 
12.  自立法會首屆任期至今，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與《兒童

權利公約》有關的質詢詳載於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7月 18日  
 

 

















 

 

 

 

 附錄 III 
按年齡劃分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數目及所佔百分比 (1993 年至 2003 年 ) 

 

年齡組別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5歲以下  19 612 20 257 31 348 44 453 57 694 84 064 84 964 81 014 88 978 106 680 118 864 

 (16.2%) (16.2%) (18.0%) (19.9%) (20.4%) (22.8%) (22.6%) (22.2%) (22.4%) (22.9%) (22.8%) 

15 – 59歲 30 992 32 886 50 679 69 919 94 007 136 410 138 741 130 704 148 536 189 736 224 339 

 (25.6%) (26.3%) (29.1%) (31.3%) (33.3%) (37.0%) (36.8%) (35.8%) (37.4%) (40.6%) (42.9%) 

60歲及以上  70 456 71 902 92 128 109 012 130 922 148 149 152 802 153 467 159 954 170 452 179 253 

 (58.2%) (57.5%) (52.9%) (48.8%) (46.3%) (40.2%) (40.6%) (42.0%) (40.2%) (36.5%) (34.3%) 

總數  121 060 125 045 174 155 223 384 282 623 368 623 376 507 365 185 397 468 466 868 522 45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釋：  (1) 數字計算截至年底，包括所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個案。  
  (2) 括號內的百分比是指相對於總數的百分比。  



附錄 IV 
 

自立法會首屆任期以來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與《兒童權利公約》有關的質詢  
 

會議日期  質詢  
 

1999年 12月 1日  李華明議員就感化院對青少年罪犯作出的隔離懲

罰，提出書面質詢。  
 

2001年 4月 4日  何秀蘭議員就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人權

公約的保留條文，提出書面質詢。  
 

2001年 6月 6日  涂謹申議員就向兒童院的兒童提供教育服務一

事，提出書面質詢。  
 

2001年 12月 19日  吳靄儀議員就暫准留港兒童的教育問題，提出口

頭質詢。  

 
2002年 2月 27日  何俊仁議員就剛喪偶的內地人士申請延期離港或

在本港定居，以照顧在港年幼子女的事宜，提出

口頭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7月 18日  

 


